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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归司法的本源
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

要讨论司法改革
,

首先要明确为

什么要设置专门的法院
。

立法行政之

外设置专门法院的目的既非专业水准
之展现

,

亦非群众路线之张扬 它就

是为了比起古典衙门更公正而有效地

处理诉讼而设
,

为通过司法而更好地

保障人权
、

维护自由而设
。

为什么司

法必须独立
,

是由于只有独立
,

它才

能够按照同样的准则
、

一贯的逻辑处

理案件
。

有独立未必一定公正
,

但没

有独立绝对不可能公正
。

对于司法公正的渴望以及这种公

正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没有姓社姓资

之分
,

也没有什么国情论者所津津乐

道的那些障碍
。
没有公正的司法

,

贤

良之士蒙受法律之害
,

最终导致民众

将法律操在自己手中
,

义旗高举
,

造

反革命
,

这也是无论中西
、

不分国情
的后果

。

那些主张废除法袍
、

贴近民众者

可谓明于喊口号
,

陋于知人心
。

在司

法领域
, “

距离产生美
’

也是切近人心

的道理
。

庄重
、

耐心
、

中立
、

敏锐
、

博
学

、

言辞简洁有力以及适度的幽默感

都是法官的基本功
,

但是押昵亲热
、

举止随意的法官却足以摧毁司法的底

限尊严
。

托克维尔比较法英两国的司法
,

略谓法国司法比英国司法更便民
、

更

节省费用
、

更少拖延
、

更设置合理
,

只

有一条英国优于法国
,

那就是英国的

司法更公正
。

法国之所以最终要通过

暴力推翻旧体制
,

主要原因之一正是

这一条
。

司法民主 , 问题是
,

在一个政治

体制尚未实现民主的时期
,

司法是否

能够实现民主 , 如果立法体制与程序

实现了民主
,

那么
,

司法民主最重要

的体现就是让法官严格地依照体现国

民意志的法律判决案件
。

任何要求法

官在立法之外寻找判案依据的做法

都将形成法官的专断
。

我国宪法明确

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
,

各诉讼法都规定判决案件
“

以法律为

准绳
” ,

法外寻据
,

皆属非法
。

司法改革之 目的是建立一 个独

立
、

公正
、

高效和廉洁的司法体系
。

从

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向现代司法制度
的转型需要对于目标的共识

,

需要极
其艰苦和长时间的持续努力

。

那种遇

到困难
,

动辄走回头路的做法永远不

能达致更高的境界
。
总之

,

司法改革

可以对于以往措施反思检讨
,

可以推

陈出新
,

但是
,

如果司法改革最终是

把司法给改丢了
,

那将是南辕北辙
,

误国害民
。

司法改革的决策者们
,

可

不警乎 , 年第溯《法官变脸 》

两岸更要
“

将心比心
”

李非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

在台湾
, ‘’

大陆新娘
”

问题的本

质
,

不仅是台湾地区社会群体融合的

问题
,

更是海峡两岸重新开放和加深

交流过程出现的社会
、

政治等观念碰

撞和整合的问题
。

虽然
’‘

大陆新娘
”

与来自东南亚

等国家和地区的媳妇相比
,

有语言或

文化上的优势
,

但由于两岸之间几十

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和无法直接

沟通形成的社会距离
,

再加上台湾岛

内媒体对大陆的不客观宣传
,

以及两

岸一些不法婚介和蛇头为了谋取暴利
而借助婚姻渠道进行肮脏的勾当

· ·

使得这个群体在大部分台湾大众眼

里成了抽象的存在
,

当地媒体对她们

的描述也没有个体的差异
,

多以
“

老

夫少妻
” 、 “

买卖婚姻
” 、 ‘

暇结婚
、

真

卖淫
”

的刻板形象整体出现
。 “

大陆

新娘
”

在台湾甚至成了带有贬损的称

谓
。

近年
,

这一群体开始为消除歧

视
、

融入台湾社会而奔走
,

争取工作

与居留权等自身权益 另一方面
,

随

着大陆经济发展和两岸经贸合作加

深
,

两地青年因自由恋爱而结合的数

量也逐步增加
。

虽然台湾目前还没有
承认大陆学历

,

但大陆配偶受教育的

程度一般更高
,

对基本的人身权益也

更看重
。

如果台湾不加紧解决
“

大陆

新娘
”

的问题
,

两岸不合作打击不法

蛇头和整顿不良婚介
,

今后不仅不能

满足两岸人员正常民间流动的需求
,

一
而且会给台湾社会带来许多复杂的问

题
。

很高兴看到目前台湾当局和一些

社会团体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
,

开始

关注
“

大陆新娘
”

并有所作为
,

对她
们做出了积极友善的回应

。

此外
,

两

岸更要
“

将心比心
” ,

通过人员往来交
’

流以及两岸媒体宣传等形式
,

促进两

岸人民对相互同源
,

但略有差异的社

会文化观念的了解
、

互信
、

沟通和交
流

。

只有这样
,

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两 一
岸因特殊因素而形成的人员歧视

,

解

决
“

大陆新娘
”

问题
。

最 终 的愿 望
,

是 现 在 官方和 一

民间的
‘’

有为
” ,

以实现将来的
“

无

为
”

—让这些因为爱而结合在一起

的两岸配偶们以后不论在两岸何地
,

面临的并非社会的偏见和歧视
,

而

是外界的祝福与期许
,

都可以拥有像
“

平常人
”

一样的自由权益和
“

普通

家庭
”

一般的幸福甜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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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施于人一一赖幸媛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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